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民國 100 年四月十五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九月二十七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廣基督教教育，依本學院組織規程第八

條之規定，設置「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

定本辦法。 

二、 本中心主要工作執掌如下： 

(一) 推廣教育相關業務之研議、策劃、設計與開發、招生、宣傳、各中心聯繫、

  證明書等事宜。 

(二) 各類推廣教育學分班、非學分班之課程規劃、師資安排及相關之行政作業。 

(三) 校外單位委託辦理之各項推廣教育活動。 

(四) 其他與本中心有關之業務。 

三、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專職主任，綜理中心業務。並置助理人員，協助主

任推展及執行本中心之各項業務。 

四、 本中心為審核各類推廣教育班次之課程規劃及開班計畫，得設置推廣教育審查小

組，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五、 本中心經費，除由本校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外，並得由委託單位撥付專款辦理各項研

習及推廣活動。 

六、 本中心學分班之師資應符合大學教師資格，及專業技術人員任用資格；非學分班之

師資得視實際需要，由實務專家擔任之。 

七、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經本校相關入學考試錄取為正式生時，已選讀及格之科目學

分得依抵免學分審核要點酌予抵免，並得縮短修業年限，但至少必須在校修業一

年。學分班選修學分無學籍，不須經入學考試，修習資格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所訂之要件。 

八、 學分班選修事宜如下： 

(一) 受理申請登記時間每學年分二期，分次辦理本校招生計劃登記事項。 

(二) 第一次申請者，應繳驗學歷證件、身份證、最近六個月內兩吋半身照片二張。 

(三)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學者，以推廣教育中心行事曆日期為依據，依下

列標準退費：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等各項費用之

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等各項費

用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2、 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九、 推廣教育班學員修業期滿，成績及格，學分班發給學分(程)證明書﹔非學分班發給

推廣教育修課證明書。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